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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GZ2023-09-1506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儿童医院全院医疗仪器设备维保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上海昆亚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华隆路1777号E通世界园区11号楼

被投诉人:江西国政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庐山南大道348号南昌市农业科学院大楼十楼

相关当事人1：江西省儿童医院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1666号

相关当事人2：上海柯渡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340弄172支弄14号3号楼3层东侧E座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儿童医院委托江西国政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省儿童医院全院医疗仪器设备维保服务项目（招标编号：JXGZ2023-09-1506），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公告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2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依法暂停，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评审过程以未提供“原件备查”为由不赋分违反“不见面开标”的规定的问题。经查：投诉人的投诉事项认为其未现场提供原件，按采购文件载明的“不见面开标”规定，不应扣其得分。采购文件第五章“评审标准”中“技术保障”第二条的“评审依据：提供厂家的授权书复印件，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采购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载明“4、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授权委托人不需要到开标现场参与本项目的开标活动，也无需递交任何材料原件…”。采购文件该设置前后不一致，投诉人虽未在此环节提出质疑，但按照有利于投标人解释的原则，应当给予投诉人赋分。查看项目评审报告，相关当事人2综合得分75.79分，总排序为第一，投诉人综合得分72.5分，总排序为第二，增加投诉人该内容全部得分“3分”后未影响采购结果排序。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1）投诉人认为其得分存在畸低，对评分存在异议的问题；（2）采购文件商务评议部分关于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设置具有倾向性的问题。经查：（1）采购文件第五章评审标准中“价格评议”“技术评议”“商务评议”三部分总分共计80分，查看评标报告，投诉人综合得分72.5分，未发现存在评分畸低情形。（2）采购文件第五章商务评议“培训与发展”中“投标单位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得2分”，查看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官网，获得实验室认可证的企业有三家以上，未发现该评审因素设置存在排他性、倾向性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一成立，但投诉事项不影响中标结果，投诉事项二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一成立，不影响采购结果；驳回投诉事项二。采购人、代理机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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